
兰山区文化市场环境秩序专项整治活动
工作方案

为深入推进文明城市创建工作，全力打赢 2018 年全国

文明城市复查保牌攻坚战，按照区委、区政府《关于 2018

年文明城市创建工作实施意见》（兰发〔2018〕4 号）的精

神和要求，结合兰山区文化市场工作实际，本着“早谋划、

早动手、早见效”的原则，现就做好 2018 年全国文明城市

创建文化市场领域相关工作，制定工作方案。

一、指导思想

以党的十九大精神为指引，以美丽兰山建设为统领，以

提升市民文明素质和城市文明程度为目标，以文化市场领域

临沂市兰山区文化市场管理执法局文件

临兰文执发〔2018〕3 号



环境秩序专项整治活动为着力点，扎实推进网吧和校园周边

文化市场的专项整治活动，进一步夯实创建责任，强化日常

管理，推动城市建设管理精细化、规范化，持续开展市民素

质提升工程，坚决打赢创城保牌攻坚战，奋力开创大美新临

沂建设的兰山新篇章。

二、主要任务

全区各文化经营单位要积极参与文明城市创建，大力营

造创城舆论氛围，切实提升场所设施、环境秩序和文明服务

水平，确保文化市场整体软硬件规范达标。同时，对重点文

化经营行业和领域的管理工作做出如下安排：

（一）网吧方面

1.宣传发动，组织培训。3 月起，分期分批组织召开网

吧单位法人代表培训会，就文明城市创建、安全生产、遵纪

守法经营等工作进行学习培训、宣传发动，部署网吧行业全

面整改规范任务，从整体上提高网吧从业人员的综合素质。

2、加强检查，惩治违规。区文化市场执法稽查大队严

格执行“网吧迎接国家文明城市创建 16 条标准”，切实加

强对全区网吧行业的巡查，6 个执法中队确保每月对辖区内

的网吧巡查不少于 1 次，深挖“黑网吧”，始终保持高压态

势。在普查的基础上，加强对重点时段、重要地段及经营信

誉较差的网吧的检查。同时充分发挥文明经营监督员和志愿

者队伍的作用，劝导网吧经营者文明经营，引导消费者文明

消费，努力杜绝接纳未成年人等现象的发生。

3.提升技术，加强监控。充分发挥监控指挥中心的职能



优势，不断提升科技监管含量，加强对互联网上网服务场所

的监管。加强同相关职能部门的沟通协作，实施信息过滤和

有效封堵，充分发挥网络管控软件的实时监控和远程监控作

用，有效制止违规上网行为。

（二）校园周边方面

1.深挖细查，整顿秩序。区文化市场执法稽查大队及各

中队对校园周边文化市场进行不间断巡查，深挖细查各类违

法违规经营行为，巩固当前来之不易的校园周边 200 米范围

内无网吧、电子游艺、KTV 等场所的工作成绩，严防“死灰

复燃”。

2.强化执法，净化市场。“扫黄打非”工作常抓不懈，

始终保持高压态势，深入整顿规范出版物市场，重点查处和

治理各类销售政治性有害出版物和邪教迷信、凶杀暴力以及

侵权盗版教材教辅读物行为。发现问题坚决追根溯源，坚决

端掉印制、批销非法出版物的黑窝点，努力确保教材教辅类

出版物正版率维持在 100%。

三、工作要求

（一）切实提高认识，明确职责。文化市场全国文明城

市创建工作的重要组成部分，全局各科室、稽查大队及各中

队要从贯彻落实党的十九大，深化纪律作风集中整顿，弘扬

先进文化，维护社会稳定的高度出发，切实提高认识，严格

履行职责，分工协作，有序推进，依法加强对文化市场的管

理，真正把整顿和规范文化市场秩序落到实处。

（二）深化宣传发动，营造氛围。要充分利用报纸、电



视、网络等多种途径，集中形成强大声势，为文化市场整规

工作营造良好的社会舆论氛围，使文化市场的整顿规范工作

的重要性和必要性深入人心，形成全社会支持文明城市创

建，全社会规范文化市场的良好局面。

（三）强化自查自纠，加强行业自律。要充分利用微信

群、QQ 群等载体，经常性向文化经营单位发布规范警示，倡

导依法经营，督促文化经营单位开展自查自纠，加强行业自

律，促使文化市场朝着健康有序的方向发展。

（四）自觉接受群众监督，完善举报制度。主动向全社

会公布 12318 文化市场监督举报电话，进一步理顺举报件的

受理、调查、处理和答复的工作流程，有关科室和稽查大队

要密切配合，不得出现推诿扯皮现象。

附件：兰山区全国文明城市创建工作督导问责办法（试

行）



附件

兰山区全国文明城市创建工作督导
问责办法（试行）

为深入推进全国文明城市创建工作，持续抓好各项创建

任务落实，按照市委、市政府关于全国文明城市创建工作部

署要求，结合兰山区实际，特制定本办法。

一、督导对象

各镇街道、商城管委会、经开区管委会，各职能部门、

包网格单位。

二、督导内容

（一）开展专线工作检查督导。对照《全国文明城市测

评体系》、《未成年人思想道德建设工作测评体系》，组织

13 个创城工作组按照主要职责对相关部门、镇街创建工作开

展情况进行专线督导检查，建立台账。

（二）市创建办反馈问题整改情况。对市创建办月测评、

专项测评、市领导视察及通报督办问题和“文明啄木鸟”群

众反映问题，建立台账，对整改落实情况进行专项督导检查，

逐个销号。

（三）区里自查问题整改情况。对区领导视察、工作组

上报、群众举报及不定期督导检查发现问题，建立台账，对

整改落实情况进行专项督导检查，逐个销号。

三、督导办法



坚持问题导向，按照“属地管理、按职负责”原则，实

行清单销号制，倒逼镇街、责任部门单位对照测评体系要求，

履行工作职责，抓好创建任务落实。

1、督导组织。①由区创城办负责抽调人员组成综合督

导组，围绕阶段性创建任务和各项督导检查任务，开展面上

督导、重点督导和抽查督导。②组织 13 个创城工作组按照

主要职责对相关部门、镇街创建工作开展情况进行线上督导

检查。③包网格的区级领导牵头成立网格督导组，重点调度、

督促各网格创建任务和问题整改落实。

2、督导形式。①集中攻坚阶段：结合市创建办最新部

署要求，实行“日调度、周巡查、周通报”的密集调度方式，

集中全区力量打好创城攻坚战、持久战。②常态长效阶段：

采取“半月一调度，一月一督导，双月一视察”的条线方法

进行督导。半月调度 13 个创城工作组创建任务完成情况及

问题整改情况，商讨推进工作的对策措施；每月组织督导组

开展一次督导检查，发现问题，督促整改销号；两个月邀请

区委、区政府、区人大、区政协主要领导视察创建，集中解

决难点问题，带动面上工作开展。

四、督导问责

1、问责对象。①市创建办月测评排名靠后的镇街（经

开区）；②在市里专项测评中，问题突出的镇街（经开区）、

部门、包网格单位；③对督办单限期整改不到位，问题突出

的镇街（经开区）、部门、包网格单位；④被市领导和区委、

区政府主要领导点名批评，影响创建整体推进的镇街（经开



区）、部门、包网格单位。⑤其它原因影响测评成绩的镇街

（经开区）、部门、包网格单位。

2、问责办法。①通报问题不整改的，在区新闻媒体予

以曝光，责任部门单位、镇街（经开区）负责人公开承诺；

②公开承诺逾期仍未整改的，在全区通报批评；③区里在市

里测评排名靠后，被市里约谈的，靠后的镇街（经开区）、

问题责任部门、包网格单位主要负责人、网格长和工作组组

长与区里一并接受市里约谈。④问题突出、工作被动应付，

排名一直靠后的，区委主要领导予以约谈；情节严重的，对

责任单位主要负责人和分管负责人按相应程序进行党纪、政

纪问责。

五、结果运用

1、全国文明城市创建作为区委重点工作，纳入全区科

学发展观考核，年底进行单项工作考核，严格落实奖惩。

2、全国文明城市创建工作开展成效与各级文明单位（村

镇）创建考核相挂钩。对于创建工作被动应付、工作落后的

单位，是文明单位（村镇）的，按照相关规定，视情形予以

扣分、黄牌警告（黄牌警告停发年度精神文明奖）、降级、

撤销荣誉称号，而且出现问题第一时间启动问责，不再等到

年底进行处罚；不是文明单位（村镇）的，两年内不予申报。

3、注重在文明城市创建一线培养、锻炼、考察干部，

创建工作表现情况纳入干部实绩考核，作为干部年度考核、

使用的重要参考。

本办法自公布之日起开始实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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